實驗場所危害認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所 教授 徐啟銘
	前言

實驗場所的潛在危害因子包括化學性危害因子，例如：火災、爆炸、中毒之潛在危害；物理性危害因子，例如：機械設備的切傷、割傷、夾傷、捲傷、電氣、輻射、高、低溫等之潛在危害；生物性危害因子，例如：細菌、病毒、黴菌及生物氣膠之感染危害；人因工程之潛在危害包括了肌肉、骨骼傷害及處置實驗場所廢棄物造成之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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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依國內實驗場所曾經發生的災害案例顯示，大多數重大災害仍以實驗室化學性災害為主，因實驗室內使用之化學品中屬於危險物、有害物或毒性化學物質，受到法規管制者超過五百種，雖然使用量少，但種類非常多，在儲存、使用、管理及其所產生之廢液處理上，很容易因疏忽造成災害或不相容物質因意外起反應導致災害；另外，學術機構實驗室因使用化學品之人員更替頻繁，新進人員為數眾多，在防範人為因素之災害上責任重大；學術性研究又多為新的研發，未知風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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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實驗場所工作者或安衛管理人而言，實驗場所的危害認知、風險評估及災害預防與控制為其工作上的一大挑戰。
	Slide 7

	一、物理性危害：
機械、電機、電子、土木營建、資訊、化學、化工、工業工程、材料…等系（所）之潛在物理性危害逐一介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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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類型： 

1.1 電氣災害： 

1.1.1 感電：   

(1) 胸部肌肉收縮，妨礙呼吸，導致窒息而死。  

(2) 神經中樞痲痺，導致呼吸停止。

(3) 引起心肌局部顫動，而妨礙正常心跳。即心臟肌肉不同時收縮而各自發生收縮，且不能自然地復原，導致血液循環停止而死亡。

(4) 感受大量電流後，心臟肌肉收縮，導致心臟停止跳動，但受災者脫離電路後即可恢復正常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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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大量電流產生的熱，使組織、器官、神經中樞及肌肉出血或壞死。電燒傷是觸及高壓電，電流通過身體各部份而引起生理失調與不可回復性組織的傷害，血管栓塞後肌肉組織壞死，而大範圍肌肉不可逆壞死，可釋放肌蛋白引起腎小管阻塞導致腎衰竭。
(6) 感電後，肌肉收縮，失去平衡，致使從高處墜落造成二次傷害。
1.1.1.1 災害案例：

施工過程中使用工具機、電焊機、空壓機等，可能因使用不慎或相關防護設施不當而導致人員感電。感電所引起的傷亡是因人體對電流有致命反應所致。

民國87年10月9日，國立○○技術學院電機科學生在學校實習工廠進行配電實習，疑因胸部碰觸變電箱上的電線而引發感電意外，造成一人死亡之意外事故。

民國92年5月某日某公司勞工李某稱下午約二時四十分，我正在罹災者工作地點對面撿拾廢棄鋼筋時，罹災者正進行鋼筋裁剪機刀片更換作業，忽然聽到罹災者說：「死了，我被電到了」後就暈倒在工作椅上眼睛翻白，我立即跑去找人急救。又依該廠勞工劉某稱： 92年5月某日下午約二時四十分，我正在裁剪機附近工作，聽到李某喊救人，我立即到現場查看，發現罹災者全身無力坐倒在工作椅上，我立即叫人將其抬到旁邊，當時他還有呼吸、嘴流口水、兩手握拳、有尿失禁現象，約二十分鐘後救護車到達，送醫院急救後無效，而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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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電弧： 

電弧溫度約300℃，若被電弧燙傷比起一般燙傷約三倍深入人體組織，電弧灼傷不僅是燒傷，同時銅、鉛金屬蒸氣、燻煙附著皮膚時，也會發生惡性症狀。電氣方面灼傷分為四階段：
(1) 一度灼傷：皮膚發紅。

(2) 二度灼傷：發紅皮膚上有水泡。

(3) 三度灼傷：傷及皮下或皮下組織。

(4) 四度灼傷：燒焦嚴重時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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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電氣火災： 

(1) 過電流：超過電路中各項設施，所能承受之安全電流。

(2) 電弧、電器火災：高壓電放電火花、電焊作業電弧、電濺出之火花。

(3) 接觸不良，接觸面局部發熱所引起。

(4) 電熱器具裝置不良或使用不當。
(5) 靜電火花。

(6) 電容放電。

1.1.3.1災害案例：

民國 89 年 8 月，○○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岩心實驗室之冷藏櫃有煙從門縫冒出，該實驗室研究生立即將電源切斷，並請該實驗室教授一起察看冷藏櫃，因實驗室內部黑煙冒出，通知事務組派員把電氣總開關切斷，並到實驗室後方，將窗戶玻璃以磚塊擊破，擬將黑煙引出，但才經約十秒鐘，即發生爆炸（閃燃），三人都被玻璃碎片擊傷。

由現場作業人員之敘述，可知在發生爆炸之前，已產生濃厚黑煙，該黑煙係為保溫夾層之PU泡綿無氧高溫產生之有機物。起火點位於風扇機具內部，電氣火花應為引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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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靜電：

靜電災害，一般可歸納如下：

(1) 電擊、感電。
(2) 放電火花引起火災爆炸。

(3) 因電擊、感電而引起墜落、被捲、被夾等二次傷害。

1.1.4.1災害案例：

民國 90 年 11 月 3 日，台北市○○高中因教室內冷氣水管破裂導致地面積水，一名學生因靠在冷氣機旁導致感電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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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噪音：

過度的音量造成聽力受損，稱做感音性聽力損失，另一種因為疾病或是外傷導致耳朵受傷者稱為傳音性聽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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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暫時性聽力損失（TTS）： 

突發性的強烈衝擊性噪音通常會破壞聽覺器官毛細胞，造成聽力損失，但經過治療後通常會恢復正常，若是噪音能量較小並未破壞聽覺器官時，亦會造成暫時性聽力損失。
1.2.2 永久性聽力損失（PTS）：

長時間暴露於噪音環境下，使聽覺器官毛細胞受損造成之聽力損失。
1.2.2.1災害案例：

半導體廠務機房噪音量極高，其中以空壓機房 ( 83.4 ~ 96.6 dBA )、冰水主機機房 ( 84.4 ~ 97.0 dBA )、純水製造機房 ( 77.3 ~ 94.8 dBA ) 與空調設備 ( 82.8 ~ 91.9 dBA )等作業場所其噪音音壓值大多超過 90 dBA 以上，雖然人員並非長時間於該作業場所作業，但噪音音壓能量具有累積性，因而有可能導致進出該作業場所之員工造成暫時性聽力損失，長時間暴露於該噪音環境下，使聽覺毛細胞受損造成聽力損失。此外亦會影響內分泌，導致疲勞、頭痛、高血壓、降低工作效率及易怒的情緒反應。若長時間處於 85 dBA以上的噪音作業場所會損壞聽力組織細胞，造成不可恢復的永久性傷害（ 永久性聽力損失 ），隨著暴露時間之增加，將會使聽力損失情形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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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輻射：

1.3.1 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是指通過或照射物質能產生游離粒子的輻射，其對人體主要危害器官為造血器官如骨髓、脾臟、淋巴等以及性腺，長期低劑量暴露，可能會造成細胞染色體突變或引發致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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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光機可能是各實驗室中最常見的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包含種類很多，如： X光繞射分析儀、 X光粉末繞射分析儀、 X光螢光分析儀、 X光照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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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非游離輻射：
(1) 紅外線：常由灼熱物體產生，若眼睛經常直視紅熱物體，易導致白內障。

(2) 紫外線：會破壞眼角膜，引起角膜炎、電氣眼等，若皮膚暴露過久會導致紅斑甚至皮膚癌。低壓水銀燈用於控制實驗室內的細菌、病毒、酵母菌和黴菌的產生，造成 UV 的暴露。
(3) 微波：微波對水分之熱效應極強並可穿透肌肉組織，造成深部蛋白質之凝解對眼睛亦可造成白內臟。
(4) 雷射：高能量雷射照射後會產生類似燒傷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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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振動：
由於振動源接觸人體直接作用而引起的，通常可以分為全身振動與局部振動。

1.4.1 局部振動： 

因為長時間操作手動工具而導致操作的身體部位振動危害，如此一來會對手部神經及血管造成傷害，而發生麻痺，血液不順暢，更嚴重也會導致神經機能異常，交感神經緊張，感覺障礙等神經系統影響，如腕道症候群與白指症等。

1.4.2 全身振動：

由於人的身體處於振動源或振動物體上，站立時振動由腳部傳至全身，坐姿時由臀部傳至全身而發生的共振現象（人體易與低頻能發生共振），會使人有頭痛、噁心、嘔吐、感覺不舒服，更可導致腸胃分泌及蠕動變化的消化系統問題，及使氧氣消耗量和肺換氣量增加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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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機械事故：

1.5.1 轉動、往復、直線動作：

即使很光滑的轉動體及慢轉之軸桿也會捲住頭髮、衣服及領帶，手及手臂也有可能進入危險位置，雖然接觸轉動部分失能傷害的件數不多，但失能傷害嚴重率卻是很高。

1.5.2 動作捲入點：

當機器部分相對轉動，或是一部份固定，一部份轉動時，即產生一動作捲入點，物品或身體均可被捲入而碎裂。具有皮帶的皮帶傳動機械泵，若是沒有安全防護裝置，很可能會不小心將衣服或是手指捲入正在轉動的皮帶內，嚴重時會面臨截肢之後果。
1.5.3 切割動作：

此項動作多在切割木料、金屬或其他材料時，在工作點所發生的動作。

1.5.3.1災害案例：
民國 90 年 11 月 13 日，私立○○技術學院人員於作業時，機器未停止，而用手指去清潔切削部分，致使左手食指遭銑刀割傷。

1.5.4 擠夾、衝擊及切割動作： 

往復物件如牛頭袍床、龍門袍床等形成擠夾、衝擊、切割之危害。

1.5.4.1 災害案例：
民國 90 年 12 月 11 日，國立○○農工人員右手不慎被齒輪夾到而受傷，送醫縫合三針。

1.5.5 衝、截、彎等動作：

與切割動作不同，所切掉的並非碎屑，而為大體積變小體積，當物料進行或是退出時，在作業點所發生之碎片飛擊而引起危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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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高、低溫作業環境：

研究人員長時間處於極高或極低溫的環境中，往往會因為身體不適應而帶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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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高溫： 

(1) 中暑：當身體的調節溫度功能喪失，且體溫持續上升到臨界溫度時，即發生中暑，因為工作負荷及環境熱負荷而引起新陳代謝增加導致體溫升高，常容易導致中暑。

(2) 失水：出汗量過多會導致體內水分大量流失，而影響細胞正常功能，使體內新陳代謝物與體熱無法有效排出，造成器官功能失常，嚴重時會死亡。

(3) 熱衰竭：乃是因為熱環境影響，導致血液大量流經四肢和身體表面，致使腦部的血液量減少，而腦部缺氧所引起，嚴重時會失去知覺而昏倒。

(4) 熱痙攣：除失水外，體內電解質不足，促發肌肉痙攣。

1.6.1.1 災害案例：
民國89年2月13日，新竹○○大學電子系所培訓人才實驗室，人員在進行加熱實驗時 ( 含 KOH ) ，因控溫開關故障，導致實驗溫度失控（ 反應溫度過高 ），而引起火災，致使設備受損。
1.6.2 低溫：

作業人員若突然暴露於低溫作業時，其潛在危害使人員先感到四肢疼痛，體溫持續下降，產生顫抖，而使身體和神經功能受到限制。
	

	1.7 墜落、物體掉（飛）落：

墜落災害是因人或物體受地心引力作用，自空中掉落於地面，若碰撞堅硬之物體或地面，而造成人體或物體損壞，一般分為人體墜落、物體掉落兩大類，不論何種現象，大多會造成人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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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災害案例：

民國82年3月4日下午，○○單位○駕駛員駕駛移動式起重機在營建實習工場載運鋼筋及吊卸時，由隨車助理人員從事吊掛作業，於吊舉一捆重約五公噸鋼筋時，隨車助理人員站在載貨台上將鋼索繫掛於吊鉤後，由駕駛員操作起重機吊升，因吊鉤鬆脫，整捆鋼筋下墜，隨車助理人員當場被壓死亡。
民國88年9月21日，南投縣○○高中，因 921 集集大地震，造成實驗室化學藥品掉落地面，導致該實驗室化學設備嚴重受損。
	

	1.8 採光照明：

實驗場所若採光照明不足，會導致視覺疲勞，影響工作效率，增加作業失誤率，其中不當之採光、照明和閃爍光源，是為實驗場所潛在危害之重要因素。
	Slide 41

	1.9 異常氣壓：
主要造成的危害是減壓症或氮迷醉，減壓症有時也稱之為潛水夫病或是沉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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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學性危害：
化學、化工、環工、醫學、藥學、檢驗、食品科學、農業化學…等系（所）之潛在化學性危害逐一介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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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類型：

2.1 化學藥品毒性：

2.1.1 食入：

許多在實驗場所中使用的化學藥品，若經由口腔食入，則會使口腔、鼻、喉嚨、肺部、和消化道黏膜所吸收，而可能會造成這些組織受到傷害，和產生系統中毒。例如染料合成實驗中，作業人員可能會暴露於染料中間體，如聯苯胺、胺類等芳香胺類物質之中，聯苯胺可經由吸入、食入及皮膚吸收進入人體，聯苯胺進入體內之後，在消化道迅速被吸收及新陳代謝，聯苯胺主要的排泄途徑，是藉由尿液與糞便，將聯苯胺代謝物排出體外，但聯苯胺約有 10 % 左右之劑量，會滯留在組織與肝臟中。根據相關的研究發現，聯苯胺在肝臟進行N-hydroxylation後，再經由循環系統於尿中排出時，對泌尿系統上皮組織產生傷害，而導致膀胱癌。而在非致癌作用方面，會引起對眼睛的刺激性及皮膚嚴重刺激，使皮膚發炎或紅腫；在消化道方面的危害，會減少肝臟及腎臟重量，但會增加脾臟重量，並呈現肝臟腫大以及血尿的現象。
2.1.1.1 災害案例：

民國86年12月，私立○○大學化工所，學生因在實驗室中誤食溴化丙烷而導致死亡之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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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皮膚接觸： 

皮膚接觸化學藥品是一種常見的化學傷害，若皮膚接觸到化學藥品，最常見的結果是造成皮膚的局部刺激，但只有極少部分的化學藥品會被皮膚迅速吸收，造成組織性的傷害。化學藥品進入皮膚最主要的途徑是經由毛囊、皮脂腺、汗腺、和皮膚外表皮的吸收或割傷、擦傷等方式來進入人體。

(1) 有些化學物質具有胚胎毒性，甲醯胺就是其中之一，女性研究人員在懷孕期間只能在通風櫥中使用，因為甲醯胺其非常容易穿透皮膚而滲透至人體內，所以女性研究人員必須避免皮膚直接接觸甲醯胺，否則可能對胎兒造成不良影響，嚴重時甚至會造成胚胎死亡。
(2) 實驗室中常用之脫水劑若與水混合會釋放出大量的熱，當皮膚接觸到這些物質時，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灼傷，患者應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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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呼吸道吸入：

化學藥品的蒸氣、霧滴等，可能經由口部黏膜、喉嚨、和肺部等之吸收途徑進入人體，而造成實驗室中研究人員的中毒潛在危害，或因為化學物質毒性的局部作用，而使人體內某些正常的細胞組織受到嚴重損傷。實驗室中常作為溶劑、浸潤及清洗等用途之有機溶劑，常因工作人員不經意使用，藉由人體呼吸道或皮膚接觸等方式進入人體，進而造成身體之特定器官或系統性疾病，實驗室中常見之有機溶劑有甲苯、二甲苯、甲醇、酚、丙酮、硫酸、鹽酸及鉻酸等化學藥品。
2.1.3.1 災害案例：

民國 85年 12月 20 日上午 9 時，○○食品科技研究所內一樓實驗室發生氣體外洩事件，一樓充滿酸氣味道，聞者發生喉嚨痛、胸悶之症狀，研究人員紛紛走避。經調查為研究人員從事蛋白質分解實驗，此實驗須加硫酸等酸性液體並加熱分解，因遷就加熱爐之位置，未於氣罩內加熱，且因分解時間須很久，故當研究人員打開加熱爐後，先行離開實驗室，致使加熱氣體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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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眼睛接觸：

眼睛是非常敏感和易受刺激的，只有非常少數的化學物質接觸到眼睛是無害的，許多化學品若接觸到眼睛，常常會造成眼睛灼傷等傷害，若嚴重時甚至會喪失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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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火災爆炸：
化學性火災、爆炸，其特徵為爆炸現場有燃燒之痕跡，且傷者常會有大面積之燒、燙傷跡象，這是因為燃燒之化學物質發生爆炸時，燃燒波會在罹災者四周展開，導致皮膚表面大面積的燒傷。實驗場所中之化學性火災、爆炸包含了可燃性氣體爆炸、霧滴爆炸、粉塵爆炸、分解爆炸、聚合爆炸、反應性失控爆炸、可燃性蒸氣爆炸等。

(1) 塑膠材料具有非常大的膨脹係數，當設備在極低或極高溫度變化時，常會造成危害液化氣體和極冷液體之產生，其主要的潛在危害為火災爆炸、壓力升高、結構材料脆化接觸和破壞活體組織、窒息等，即使是非常短暫的皮膚接觸，對組織也會造成類似灼傷的傷害，若是延長接觸時間，可能會造成血液凝塊，並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2) 玻璃容器中若殘留有機溶劑時，在烘箱中的有機溶劑會因溫度上升而汽化或揮發成可燃性氣體並與烘箱內空氣形成爆炸性（可燃性）混合物，若是再加上烘箱內之有效火源，那火災、爆炸的後果將會更加嚴重。

2.2.1 災害案例：
民國 88 年 4 月 27 日，高雄縣○○中學化學實驗課，學生添加酒精燈酒精時，不慎洩漏而灑落在桌面，並引燃酒精氣爆，而導致三名學生灼傷之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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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粉塵：

在評估粉塵暴露對人體健康所造成危害時，需考慮其化學組成、特性、溫度溼度、空氣中濃度及粉塵粒徑與分布狀況等，一般而言，粉塵粒徑大於 10µm 以上時，粉塵比較不會進入人體深部之呼吸道，然而，粒徑小於 10µm 之粉塵，常可吸入至胸腔、肺泡等深部之呼吸道，而產生嚴重之呼吸道感染或肺部纖維化等潛在之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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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物性危害：
醫學院中醫學、藥學、檢驗等科系及理、工學院中之化學、化工、環工、食品科學、農業化學、生物、生化…等系（所）之潛在化學性危害逐一介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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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類型：

3.1 病毒傳播：
有核酸和蛋白質等分子級結構的組合體，必須在活細胞內才能表現生命現象的生命體，比細菌還微小，早期的天花、小兒麻痺，現今的流行性感冒、愛滋病、 B 型肝炎病毒，甚至連如今仍聞之色變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 SARS ) ，都是由可怕的病毒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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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911 事件之後，理論上任何可致病的細菌或病毒均引起廣泛的討論研究，除了具有致病特性外，能否懸浮於空氣中、四處擴散以及快速感染，皆是許多實驗室的考慮重點。最常被提及的即是此次廣受議論，可導致炭疽病的炭疽桿菌，由於炭疽桿菌一旦釋放於空氣中，可快速散播，使人類吸入具生物活性內孢子的機會大增，可能導致肺部感染，而吸入的孢子亦會被吞噬細胞帶至淋巴組織，在此出芽增生殖，最終導致敗血症，其致死率接近 100﹪，炭疽桿菌除可侵犯人類肺部外，亦可經由皮膚與胃腸道引起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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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災害案例：
民國92年4月18日，一名 38 歲的○姓男子，他因為蜂窩性組織炎而到○○醫院入院就診治療，該醫院自4 月 22 日晚上到 23 日止，就有 7 名醫護人員疑似感染 SARS 症狀，衛生單位懷疑該 SARS 病源可能來自於該名○姓男子，而造成臺灣爆發 SARS 疫情之風暴。

3.2 麻醉性物質：
使用過量麻醉性物質，會產生呼吸中樞抑制現象，瞳孔收縮如針狀，終至昏迷及死亡。若常暴露於笑氣（N2O）之實驗場所，常會引起生育率降低、自然流產，以及神經、腎臟、肝臟疾病。西元 1992 年研究報告中顯示，女性牙科助理人員常暴露於笑氣之作業場所，且無適當局部排氣裝置的環境中，每週工作 5 小時以上者，相較於無笑氣暴露之牙科助理人員，有降低生育率之顯著潛在風險，常常暴露於笑氣之助理人員，將會降低 59% 的受孕機率。

3.3 過敏性物質：

生物體以過敏源角色經重覆暴露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 (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實驗場所中有許多不同的物質會造成皮膚或肺部的高度過敏，例如重氮甲烷、鉻、鎳、二鉻酸鹽、甲醛和某些酚類等化學物質。由於每個人對這些物質的過敏症狀不同，所以實驗中需用手接觸未知活性的產物時，研究人員應使用適當的安全手套防範事故於未然。
3.4 致癌物質：

醫療院所或醫學院等實驗場所在癌症之治療與研究過程中，往往需要使用到抗癌藥物，然而這些藥物在合成、混合、充填或處置過程中倘若使用不當，卻可能經由飛沫或直接接觸而對人體正常細胞產生影響，其影響除頭痛、潮紅、腹痛等急性症狀外，尚包括致癌性、致畸性、突變性等之潛在危害。

另外半導體研究實驗場所中，常用大量的有毒物質去製造電腦週邊配備，如磁碟機、印刷電路板、影像播放設備，還有矽晶圓片本身等，其中包含高度腐蝕性的鹽酸、硝酸、氫氟酸及砷、鎘等化學物質，還有揮發性的有機溶劑，如甲醇（木精）、三氯甲烷、甲苯、苯、丙酮和三、四氯乙烯等，上述許多化學物質已經證實為確認致癌性物質或為疑似致癌性物質，這些化學物質也常會造成研究人員的健康受到嚴重傷害，例如罹患癌症、發生流產等現象，甚至亦會導致新生兒的先天性缺陷。

3.4.1 災害案例：
西元1996年IBM公司128名員工及其家人（其中已有11人死於癌症），控告化學製造廠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Union Corporation、J.T.  Baker 和 KIT Chemicals ，他們宣稱由於工作時暴露於危險的化學物質環境中，使他們的健康受到嚴重的傷害，包括癌症和流產等情況，雖然紐約州的工人賠償法讓員工無法直接控告 IBM 公司，但他們子女可以，他們之中已有 16 名員工子女與其對簿公堂，宣稱這些化學物質導致了新生兒的先天缺陷。
3.5 醫療廢棄物：
實驗場所中醫療廢棄物，其最顯而易見的潛在危害就是它具有傳染性。令人擔憂的是大量的醫療廢棄物，有些並沒有經過適當的消毒或處置就棄置，因此這些醫療廢棄物病菌可能散布在我們的生活用品、飲用水或空氣中。若是使用不當的焚燒法來處理，可能會使這些醫療廢棄物不能充分完全燃燒，而極易產生劇毒之有害物質，對人們的健康將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在處置具有生物性傳染原的廢棄物時，應格外小心謹慎，避免有意外事故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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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因工程危害：
一般而言，人因工程的潛在危害常因是累積性的傷害，它經由長時間的職業性傷害，導致肌肉骨骼或周邊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其雖可能發生在身體的任何部位，但一般常受傷的是手臂與背部，人因工程的潛在危害因子主要為 (1) 姿勢不良；(2) 用力過度，超過肌肉負荷；(3) 沒有休息；(4) 長期重覆性的動作等。有些不適動作一開始並不會疼痛，但已使某些軟組織如肌肉、肌腱發生輕微的傷害，若時間一久，肌肉、肌腱及韌帶等所累積的小傷害就可能引起下列之不良後果，例如酸、痛、麻痺或失去知覺、肌力減退或工作效率降低、減少休閒活動、看輕自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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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工程的潛在危害中，常見的累積性傷害有：
1. 手與腕部：肌腱炎、腱鞘炎、腱鞘囊腫、腕隧道症候、白指症、板機指。
2. 手肘與前臂：網球肘、內側部肘腱炎、橈側道症候群、尺骨道症候群。
3. 肩部：迴轉肌軸口腱炎、二頭肌腱鞘炎、胸腔出口症候群、滑液囊炎。
4. 頸部：頸脊症候群、神經壓迫。
5. 背部：背部肌肉拉傷、椎間盤突出。
6. 腿部：滑液囊腫、行軍骨折、肌腱炎、跗骨道症候群、腿部疼痛。
7. 肌肉與肌腱的累積性傷害：有因照明不良引起眼部症狀、因作息不良與輪班引起疲勞；因熱壓力引起脫水、因工作壓力引起心理疲勞、因不良人機介面引起人為失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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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實驗場所安全與衛生應該受到重視，除了加強宣導、定期進行災害防治演練，更應確實實施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並讓實驗操作者了解實驗室安全衛生及生命的重要性，避免不當的操作使用，且能在發生實驗室災害時能及時處理，使災害波及範圍得以控制到最小，以減少人員之傷亡，並降低社會成本。
近年來國內外實驗室事故頻繁，每次事故發生，往往造成不少之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因此要建立一個安全衛生的學習環境，需要由學校管理階層建立整套安全衛生管理的系統，並由相關主管機關提供改善實驗室安全衛生所需要之配合資源，包括：專業人員、專門技能訓練、技術及經費之協助等，再加上學校全體師生、員工長期的支持與配合，才能真正落實校園實驗室的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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